


落實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
會議決議(序號第14)

司法院、行政院於108年
3月15日會銜發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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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新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於108年6月15日施行

三大立法目的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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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偵查程序順
利進行

保障被告、被害
人及訴訟關係人
之隱私與安全

落實無罪
推定(避免
媒體審判)



落實無罪推定

發言人制度

可公開案件類型明

確化、不得公開事
項明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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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劃定採訪禁制區

成立「偵查不公開檢

討小組」、「偵查不

公開督導小組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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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查中
• 偵查程序與內容經審酌公共利益及合
法權益之保護，仍得於第一時間適度
公開說明，同時兼顧新聞自由與大眾
知的權利

偵查終結後
• 重大矚目案件將會對外說明



司改國是會議決議事項 (14 -3-3)劃定

採訪禁制區

因各機關辦公環境與空間設置不同，各機

關應因地制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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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對於國家安全、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的案

件，為維護公共利益與保護合法權益，自

得發布新聞

查獲的槍枝、毒品等證物，事前經機關首

長核准，亦得適度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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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安、重大治安災難、
社會矚目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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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體報導、網路傳播資訊
有誤，有澄清必要時

適度
公開

事先經機關
首長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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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偵查不公開
檢討小組

 偵查不公開
督導小組（上級）

按季檢討 定期公布

檢討報告



舉辦講習課程
• 規劃北、中、南4場講習，均已辦理完畢

內網設「落實偵查不公開」專區
• 專區內提供條文、上課講義、問答集等資訊，供檢察機關同仁參考

• 責成臺灣高等檢察署督導各檢察機關落實本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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